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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列有關政府當局建議立法推行侍產假的背景

資料，並概述人力事務委員會就立法建議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鑒於香港社會日益重視父親在家庭方面的責任，以及公

眾對讓男性僱員可在其嬰兒出生前後放取假期的普遍訴求，行

政長官在 2011-2012年度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為帶頭鼓勵生育

及推動家庭友善措施，會研究向公務員提供有薪侍產假，並研

究在港就侍產假進行立法工作。  
 
3.  在 2012年 3月 28日，政府當局宣布由 2012年 4月 1日起，

所有全職政府僱員，包括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政治委

任人員，若在緊接子女的預產或實際出生日期前已連續服務不

少於 40個星期，均符合資格享有侍產假。在這項家庭友善措施

之下，子女預產或實際出生日期為 2012年 4月 1日或之後的合資

格政府僱員，在每次子女出生時可享有5個工作天的侍產假。  
 
4.  勞工處於 2012年向其 18個人力資源經理會的會員機構

進行侍產假調查，並分別於 2014年 5月及 6月向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及事務委員會匯報調查結果。據政府當局表示，

在數輪討論後，勞顧會於 2012年 11月支持立法推行 3天有薪侍產

假，其間僱員可獲發款額為其每日平均工資五分之四的薪酬。

其後，政府當局於 2013年 1月 25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相關立法建

議及徵詢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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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  
 
5.  《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僱傭條例》

(第 57章 )，使男性僱員有權就其嬰兒出生，享有 多 3天侍產假，

並獲得按日計相等於其每日平均工資五分之四的侍產假薪酬；

以及作出相關修訂和其他輕微修訂。  
 
6.  據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檔號：LD LRD/12-1/2-31/1(C))
顯示，在擬議侍產假方案下，作為新生嬰兒父親或將為人父的

男性僱員，如已按連續性合約 1受僱，並已根據有關規定預先通

知僱主，便有權享有侍產假。有關僱員如符合規定的受僱期，

並向僱主提交所需證明文件，更有權獲付侍產假薪酬。根據有

關建議，"父親 "是指其姓名在嬰兒出生證明書上獲記為嬰兒父親

的 "法律上的父親 "。擬議侍產假方案的主要特點載於立法會參考

資料摘要第 5至20段。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7.  當局曾於 2013年 1月 25日就立法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委員的意見及關注綜述如下。  
 
法定侍產假的日數及薪酬  
 
8.  大部分委員認為擬議的 3天侍產假對需要照顧初生嬰兒

及伴侶的父親來說，實在非常不足，尤其是照顧患上產後抑鬱

症的母親。部分委員指出，擬議為香港僱員提供的有薪侍產假

日數不及其他經濟體系優厚。此外，據香港婦女發展聯會就提

供侍產假的議題進行的研究顯示，30%受訪者會在嬰兒出生後放

取 4至 6天的假期，以照顧初生嬰兒及其母親，而接近 25%的受訪

者會放取 7至 10天的假期。鑒於政府僱員已獲提供 5天有薪侍產

假，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當局適當考慮把法定侍產假的日數延長

至 少 5天。  
 
9.  政府當局表示已參考鄰近亞洲經濟體系提供侍產假的

做法，例如韓國提供5天侍產假 (首 3天為有薪假期 )、澳門提供兩

天無薪假及台灣提供 3天有薪假。香港方面，勞工處曾就侍產假

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機構均自願提供 1至 3天侍產

                                                 
1 根據《僱傭條例》，僱員如連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 少工

作 18小時，有關的僱傭合約便屬連續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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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平均日數為 3天。考慮到有關結果及勞顧會的意見，以及有

必要在保障僱員利益與僱主的負擔能力及靈活性之間取得適當

平衡，政府當局建議把法定侍產假的日數訂為 3天。  
 
10.  部分委員認為不宜把侍產假的性質視為與產假及病假

相同，並將法定侍產假薪酬訂於與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相同的

水平，即每日相等於僱員每日平均工資五分之四的款額。鑒於

現時的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水平實施已久，這些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就全薪侍產假立法，同時檢討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的金

額。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擬訂具體的計劃，逐漸增加法定侍

產假的日數及薪酬，以提高香港的出生率。  
 
11.  委員獲告知，當局把擬議的法定侍產假薪酬額定於與產

假的薪酬額及病假相同的水平，以便與現有法例保持一致。政

府當局籲請委員明白，要勞顧會就侍產假的擬議安排達成共識

並非易事。倘邀請勞顧會再次討論擬議的法定侍產假安排，侍

產假的立法工作將會嚴重受阻。此外，法例會訂明的 3天侍產假

每日薪酬額，只是對僱主的法定 低要求。現時部份僱主自願

給予僱員的侍產假，較諸擬議的法定規定更為優厚。政府當局

將繼續舉辦推廣宣傳活動，以鼓勵僱主採取良好的人事管理做

法，包括向僱員提供較法定條文更為優厚的僱傭條件。當局進

一步告知委員，應勞顧會要求，政府當局將會在實施侍產假一

年後進行檢討。   
 
僱員的資格及權益  
 
12.  至於委員提出有關在流產及胎死腹中的情況下僱員侍

產假權益的關注，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僱傭條例》，女性僱員

如遇流產，便有權因流產無法上班工作而放取任何日數的病

假，所放取的並非產假。鑒於侍產假是為了讓嬰兒父親在嬰兒

出生日期的前後協助照顧嬰兒，因此在流產的個案中，並沒有

充分理據支持給予侍產假。此外，把侍產假延伸至涵蓋流產個

案，將會在核實父子關係方面產生實際困難，因為現行建議亦

涵蓋非婚生嬰兒。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在草擬法例時會備悉

委員此方面的關注。  
 
13.  就委員問及男性僱員是否有權就未放取的侍產假收取

替代薪酬，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由於侍產假源自產假的相類

原因，而侍產假的性質與病假和產假相似，因此當局將確保擬

議的侍產假計劃與現有法律保持一致。亦有委員關注到，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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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會否獲准在計劃下放取額外的無薪侍產假。委員獲告知，

儘管立法建議不包括無薪侍產假的條文，但政府當局並不排除

日後或會考慮無薪侍產假的可能性。  
 
有關通知及文件方面的規定  
 
14.  不少委員支持讓男性僱員在預計分娩日期前 4個星期至

嬰兒確實出生日期後的 10個星期內的任何日子放取侍產假 (可一

次過放取或 多分開 3天放取 )的建議。部分委員關注到，根據建

議，容許男性僱員可在預計分娩日期前 4個星期至嬰兒確實出生

日期後的 10個星期內的任何日子放取侍產假，或會對企業運作

有所影響。他們認為，放取侍產假的期間及模式應由相關的僱

主及僱員雙方協商訂出，而政府當局應就僱員須給予僱主放取

侍產假的事先通知向僱主提供清晰的指引。  
 
15.  政府當局表示，擬議安排只是為了讓僱主可以為僱員放

取侍產假做好準備。男性僱員如擬放取侍產假，須事先告知僱

主其伴侶懷孕及預計分娩日期，以便讓僱主有足夠時間進行必

需的人手調動。  
 
16.  有意見認為，法例應清楚訂明，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僱

主均不得因下述原因解僱其男性僱員：他為了在其伴侶懷孕前

後須予照顧而在未有給予足夠通知時間的情況下放假。政府當

局表示，男性僱員可享有法定侍產假的權利將會在擬議法例下

獲得保障。在僱主及僱員雙方協議安排下，有關僱員應可在放

取法定侍產假後，連同其本身的年假一併放取。  
 
17.  委員要求當局澄清，是否有任何罰則懲罰藉提交偽造文

件以放取侍產假的僱員。政府當局解釋，僱員如提交偽造文件

以期以欺詐方式放取侍產假，即屬刑事罪行。倘若僱員無法出

示有效的出生證明書，僱主可從僱員的薪金中扣除相關金額，

以追討在本建議下給予的侍產假薪酬。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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